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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女士：  
 

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  
 

在二零零四年七月五日舉行的特別會議上，委員曾討論香港浸會大

學教職員工會 (下稱「該工會」 )與香港浸會大學 (下稱「浸大」 )之間的

糾紛。司徒華議員就該工會是否屬於《職工會條例》 (第332章 )下的合法

組織，以及《香港浸會大學條例》 (第1126章 )能否凌駕《職工會條例》

的問題，要求政府作出澄清。司徒議員又關注到，如果該工會是根據

《職工會條例》登記的合法組織，浸大會否因歧視該工會而違反本港法

例。政府已就此徵詢法律意見，有關回應現載於下文。  
 

《職工會條例》旨在為工會的登記、更妥善管制及與此有關的附帶

事宜，訂定條文。事實上，該工會是根據《職工會條例》登記的工會，

不過，這並不表示該工會及其會員毋須遵守其他適用的香港法例，包括

《香港浸會大學條例》第2 9 ( 1 )條。該條規定，任何人士必須獲得浸大的

書面授權，方可使用「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」或「香港浸會大學」

的名稱。簡言之，該工會及其會員均須同時遵守《職工會條例》和《香

港浸會大學條例》，當中並不涉及凌駕與否的問題。任何人是否觸犯法

例，最終應由法庭裁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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